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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细如发好科长
———记市人民检察院公诉科科长范启晓
1994年，而立之年的范启晓踏

进了检察院的大门。18年来，他的

工作岗位历经公诉科书记员、助理

检察员、公诉科副科长、侦查监督

科副科长、检察员、侦查监督科科

长、公诉科科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的不断调整，但却始终没有离开过

办案岗位，这位检察工作的“门外

汉”也因此锻炼成“行家里手”。他

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在检察

战线上用自己勤奋敬业的精神、扎

实稳健的作风、宽厚待人的品德赢

得了领导的认可和同事的尊重，多

次被评为江苏省政法系统“公正廉

洁执法先进个人”、扬州市检察机关“十佳岗位标兵”、“先进工

作者”、“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人民满意政法干警”、三

次荣立个人三等功等众多荣誉，他带领的科室也多次被高邮市

委政法委和市检察院评为先进集体。

长期以来，范启晓始终坚持把办案质量作为公诉工作的生

命线。2010年，在办理陈某某涉嫌盗窃一案过程中，他发现涉案

金额仅1600余元，属轻微刑事案件，检察院做出不予批准逮捕

决定是正确的，但该案的赃物已经被陈某某丢失，被害人的损

失未能追回，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判处

缓刑，被害人不会对该案的处理结果

满意。他通过阅卷、讯问犯罪嫌疑人，

分析陈某某应当有赔偿能力，如果在

一审判决前能够及时挽回被害人的经

济损失，将会做到案结事了，从而减少

社会矛盾。在法定期限内，他打电话

告知被害人孔某可以参加该案的诉

讼，不厌其烦地讲解被害人所享有的

诉讼权利，告知其虽不能提起刑事附

带民事诉讼，但可以通过追赃的方式

要求犯罪嫌疑人赔偿损失。该案在刑

事审判阶段，通过检法两家的共同努

力，陈某某赔偿了被害人的全部经济

损失。

范启晓对所办案件，始终坚持追

求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

良好统一。在带领办案人员审查在校

生徐某与他人涉嫌于2006年7月17

日共同盗窃一辆价值 1600余元的电

动自行车一案时，在讯问中他发现徐

某所报的出生日期是1988年10月8日，而其户籍证明和在其

公安机关的供述的出生日期是1987年10月8日。由于徐某是

否是未成年人是一个重要的法定量刑情节，本着慎重的办案态

度，将此案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经补充侦查查明，徐某真正

的出生日期是1988年10月8日。原来徐某的父亲是徐州某矿

的一名工人，为了能让儿子早日到矿上上班，在报户口时多报了

一岁。鉴于徐某的盗窃行为涉案金额较小，有自首和立功情节，

且系未成年人，情节显著轻微，根据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

定，可以不作为犯罪处理，从教育和挽救的角度出发，经协调，

公安机关撤回了对徐某的指控。

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为他赢得了“心细如发好科长”的

赞誉。2007年1月8日，范启晓在单位惊奇地发现，2006年

12月26日就已经被自己以涉嫌盗窃罪批准逮捕、次日公安

机关就已经执行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张某某怎么会自由自在

地跑到检察院来了？针对这一反常现象，为保证刑事诉讼的

顺利进行，维护法律的严肃性，他当即与张贵所谈话，同时

向公安机关发出书面检察建议，要求公安机关对张贵所执

行逮捕，并书面答复虚假执行逮捕的原因。原来，高邮市公

安局法制科在收到检察院的批捕决定书后随即填发了逮捕

证，并电话通知案发地派出所民警到法制科取卷宗和逮捕

证，办案民警告知工作人员次日对已经取保候审的嫌疑人

执行逮捕。次日，因张某某离开住所未能执行到位，而执行

逮捕的民警没有及时将此情况反馈给法制科，致使法制科

民警误认为已经执行到位并将执行回执送达检察院，造成

人未执行到位而回执已送达检察机关的后果。随后，高邮市

公安局启动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程序，追究了相关干警的执

法过错责任。

在范启晓的人生日历中，没有晴天和雨天的区别，没有工

作与假日的区别，更没有白天和黑夜的区别，对他而言案情就

是命令。自担任公诉科科长以来，他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主动

带头承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经常加班加点，超负荷工作，时

刻以自己的行为影响着每一位干警。仅2009年至2011年的

三年间，他带领全科受理起诉案件1115件1714人，他本人主

办审查起诉案件86件113人，指导书记员办案162件283

人，所办案件均得到法院的有罪判决，未出现撤回起诉、无罪

判决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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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机制 拓展渠道

市人民检察院检务公开工作成效明显
近年来，市检察院以打造“阳光检察”为目标，不断规范检务

公开工作机制，确保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

督权，树立了检察机关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良好社会形象，

该院连续多年被高邮市委表彰为市级机关能力作风建设先进单

位，检察队伍建设保持恢复重建34年以来无违法违纪案件。

加强领导，规范检务公开工作机制。该院成立了以党组书

记、检察长为组长、院领导班子成员为副组长、各部门负责人为

成员的检务公开领导小组。各部门设立一名检务公开联络员，

进一步加强沟通联系，确保检务公开工作的有效开展。同时，明

确纪检监察部门和办公室负责检务公开的检查、指导、督促等工

作，形成了“党组领导、部门负责、纪检监督、群众参与”的检务公

开工作机制。本着“能公开的检察工作尽最大努力公开”的原则，

院制定出台了《检务公开工作实施办法》，要求只要不涉及检察

工作机密，都力求全面、真实、具体地予以公开。

搭建平台，提升检务公开工作实效。按照“统一规范、简便

实用”原则，结合传统方式和现代科技手段，积极搭建检务公开

工作平台。对检察外网门户网站进行了改版升级，开通了“高邮

检察”政务微博，及时发布检察工作动态信息。通过设立维权热

线、纪检投诉信箱、检察长信箱，方便广大人民群众实施监督。

走进电台参加“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积极宣传检察职能，与人民

群众面对面交流汇报检察工作，听取意见建议。在《高邮报》创

办《高邮检察》专版，自办《检察园地》刊物并面向社会各界发放，

让人民群众了解检察职能，支持检察工作。在《检察日报》、《江

苏法制报》等国家级、省级报刊上进行宣传报道检察工作，进一

步提升检察工作社会知名度。

创新方法，拓展检务公开工作渠道。为使检务公开从“墙上”

走下来，从“纸上”走出来，该院积极围绕检察职能宣传，不断创新

工作方法，拓展检务公开工作渠道。制作《检务公开》、《办案工作

纪律》等栏目，公开领导干部职务、内设科室职责、办案工作流程、

工作人员去向等内容，让前来办事的人民群众一目了然。自侦部

门严格执行调查取证、讯问、搜查、赃款赃物扣押告知涉案人员权

利义务制度；不捕、不诉案件规范备案、说理工作机制，切实保障

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深入开展“检察

开放日”活动。积极利用“检察开放日”，邀请代表委员观摩评议公

诉庭审，邀请社区居民代表、乡镇村民代表来院视察评议检察工

作，院领导深入全市各乡镇深入开展“代表委员联络月”、“三级代

表议公正”等活动，汇报检察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全面推行

人民监督员制度，定期组织人民监督员学习各类新出台检察工作

规范性文件，通报检察业务工作开展情况，认真听取对公正执法、

规范办案及队伍建设等方面的意见建议。 检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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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高检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

法》和《关于加强检察机关内部监督工作的意见》精神，进一

步推进自身反腐倡廉建设，切实强化自身监督。市检察院举

办了贯彻落实高检院“两个文件”精神学习心得体会交流活

动，全院20余名中层以上干部参加。侦监、公诉、反贪、反渎

等八个业务部门负责人结合各自工作实际畅谈了对“两个

文件”学习体会，大家一致认为，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

督机关，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使命。打铁首先自

己硬，只有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才能更好地履行法律监

督职能，要将强化内部监督放到与强化法律监督同等重要

的位置来抓，用比监督别人更严的要求来监督自己，才能做

到秉公执法、清正廉洁，用实际行动践行“立检为公、执法为

民”宗旨。

吕长生/摄

市检察院举办公诉庭审观摩评议活动
5月25日，市检察院举办公诉庭审观摩评议活动，扬州市

检察院“出庭考核、代表委员评议庭审”领导小组成员、考核组评

委以及在邮的扬州市人大代表、高邮市政协委员、扬州市检察院

人民监督员以及市检察院干警40余人一同观摩了被告人许某

某非法经营一案公诉庭审，该院公诉科助理检察员徐刚出庭支

持公诉。 吕长生/摄

市检察院邀请扬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举 办 刑 事 诉 讼 法 讲 座

为进一步推动新《刑事诉讼法》的深入学习，确保修改

后的刑事诉讼法在侦查、批捕、起诉等检察工作中得到正确、

全面、有效地贯彻落实。前不久，市检察院邀请扬州大学法学

院诉讼法学教研部主任葛同山教授为我市全体检察干警举办

刑事诉讼法讲座，公安、法院30余名干警旁听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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